
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单位名称）的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环境监测经费（第 4-6 包）

（项目名称）第 5包的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

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

情况如下：

1. ▲地下水采样洗井分析装置（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天长市绿园嘉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人，营业收入为

12.83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9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2. 烟气烟尘颗粒物浓度测试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

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3. 便携式水质多参数测试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赛莱默分析仪器（北京）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410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67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4. 超纯水机（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骇思仪器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56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2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

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6. 烟尘采样器（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崂应海纳

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7. 便携式抽滤机（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北裕分

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6 人，营业收入为 4291.22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340.8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声级计（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61 人，营业收入为 10328.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293.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流量校准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崂应海纳

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10. 户外噪声监测箱（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杭州爱

华仪器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61 人，营业收入为 10328.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4293.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 便携式甲醛监测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

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12. 油烟采样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崂应海

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919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44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13. 振动仪（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杭州爱华仪器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61 人，营业收入为 10328.2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4293.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伟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6 月 26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和《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相关规定，如实填写中

小企业声明函。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投标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

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3.上述“标的名称”，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货物名称”。

4.上述“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5．填写示例：某设备，属于（填写第三章采购需求中对应货物的“所属行业”，如工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某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投标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

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地下水采样洗井分析装置 泵 XL150、测深仪 Dipper-T、水质参数 400

（产品名称 1）
1
，生产厂为天长市绿园嘉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

为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天汊路南经九路与经十路之间（纬一路 88 号）11A122

（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烟气烟尘颗粒物浓度测试仪 3012K（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

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

（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3.便携式水质多参数测试仪 ProQuatro-C（产品名称 3），生产厂为赛莱默

分析仪器（北京）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

四街 99 号 18 幢 1 层 2101 室（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

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4.超纯水机 XU-20UV（产品名称 4），生产厂为骇思仪器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厂名），厂址为上海市松江区华加路 99 号 43 幢 99P3 号一层（生产厂

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

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5.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 3072（产品名称 5），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生产厂

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

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烟尘采样器 3012H-D（产品名称 6），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7.便携式抽滤机 BCL100（产品名称 7），生产厂为上海北裕分析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厂名），厂址为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4288 号 6 幢（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8.声级计 AWA6292（产品名称 8），生产厂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厂名），

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 37 号（生产厂址）。 / 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9.流量校准仪 8040（产品名称 9），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0.户外噪声监测箱 AWA2587（产品名称 10），生产厂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

公司（厂名），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 37 号（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1.便携式甲醛监测仪 2026（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生产厂

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

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2.油烟采样枪 1087A（产品名称 12），生产厂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 379 号（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3.振动仪 AWA6257A（产品名称 13），生产厂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厂

名），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 37 号（生产厂址）。 / 的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伟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6 月 26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

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

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

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

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

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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